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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FCR(1999-2000)39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90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492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補助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補助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補助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補助金

楊耀忠議員表示，民主建港聯盟的議員原則上

支持此項建議。然而，他詢問為何 1999至 2000學年學費
收入不足之數竟高達 3億 2,970萬元，遠較 1998至 99學年的
1億 2,950萬元為高。

2. 教育統籌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當局在釐定大

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經常撥款時，會就假定的

學費收入作出估計。假如在某個學年，政府當局核准的

實際學費水平，較當初釐定經常補助金額時假定的學費

水平為低，政府通常會提供撥款以彌補不足的數額。由

於自 1997至 98學年，學費水平已連續第二年凍結，因此
1999至 2000學年學費收入不足的數額較高。為說明此
點，教育統籌局副局長指出，在 1999至 2000學年，來自
每名學生的假定學費收入為 47,300元，但由於學費水平已
被凍結，因此來自每名學生的實際學費收入只有約 42,100
元。

3. 梁智鴻議員關注大學畢業生可能供過於求，並

詢問政府會否根據香港的人力需求，對大學訓練課程作

出合理化修改。主席補充，當局應考慮按市場的需求，

制訂相應的訓練課程。他詢問，有關課程可否相應修改，

避免各間大學的同類課程出現部分重疊及供過於求的情

況。

4.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回應時表示，教育

統籌委員會現正就香港整體教育制度進行全面檢討，當

中亦會研究高等教育制度。然而，關於大學畢業生供過

於求的意見，他並不認同，因為正在香港接受大學教育

的人數只佔有關年齡組別的 18%，但鄰近地區的有關百分
率卻由 35%至 60%不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補
充，即使將報讀高等／專上職業訓練課程的人全部包括

在內，有關的百分率亦只有大概 25%。就此方面，議員同
意，如有需要，關於高等教育的政策問題應交由教育事

務委員會跟進。

5.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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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   FCR(1999-2000)40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8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

♦♦♦♦ 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更換水警總區的雷達監察系統」「更換水警總區的雷達監察系統」「更換水警總區的雷達監察系統」「更換水警總區的雷達監察系統」

6. 何承天議員表示支持此項建議。然而，何議員

察悉，現有的雷達監察系統於 1994年 4月才獲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批准，並新近於 1996至 97年度投入服務。
他認為，政府當局就主要設備擬備撥款要求時，應考慮

到最新的科技發展，俾能採購最新型的設備，使該等設

備無需於短期內更換／提升。他亦質疑數碼式雷達監察

系統為何需時那麼長才可投入服務，並指出該系統於

2002年年底投入服務時，可能又會變得過時。主席附和
他的意見。

7. 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指揮官及機電工程署高級

策劃工程師回應時表示，由於政府當局必須按一切所需

採購程序行事，因此工作時間表已十分緊湊。鑒於涉及

金額達 2億 2,600萬元的海事處船隻航行服務監察系統屬
大型採購工作，而現時的建議會納入上述採購行動，因

此機電工程署高級策劃工程師認為，以 35個月的時間實
施此項建議實屬合理。

8. 何承天議員就財委會批准撥款，以更換／提升

海事處船隻航行服務監察系統一事詢問，財委會於 1999
年 6月 11日考慮有關更換／提升海事處船隻航行服務監
察系統的撥款建議時，是否已獲悉水警的雷達監察系統

亦需相應更換。庫務局副局長回覆時確認，當局當時未

有告知財委會。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補充，海事處決定

更換船隻航行服務監察系統後，警務處已隨即檢討其雷

達監察系統的規格，並認為現時的模擬式系統必須更換

為數碼式系統。

政府當局

9. 主席就此建議，倘當局提出的撥款要求會對其

他服務的撥款需求構成直接影響，當局應在有關文件中

說明該等影響，以便財委會能就整體的撥款需求作出考

慮。庫務局副局長回應時同意，當局應就有關連的撥款

要求作出更佳的協調，並答允庫務局會考慮發出指引，

提醒各政策局將上述資料 (如適用者 )納入提交予財委會
的有關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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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副主席認為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收取的顧問及工

程計劃管理費用水平偏高，並詢問當局有否考慮透過競

投批出有關工程。

11.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指出，由 2002年 8
月起，警務處可以不再受必須使用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服

務的限制。她向議員保證，警務處決定就現時的工程使

用機電工程營運基金的服務時，已考慮所有有關的因

素，包括工程的技術性問題、系統的暢順運作，以及私

人顧問公司提供類似的顧問服務及工程管理服務時所收

取的費用。在此方面，議員察悉，為享有大批購買的折

扣，以及節省在偏遠雷達站進行安裝工作的成本，擬設

的雷達監察系統會併入海事處船隻航行服務監察系統的

採購工作內，因為該項採購工作亦由機電工程營運基金

負責。然而，副主席認為，由於該兩項採購工作可同時

進行，因此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就現時的個案所收取的費

用應該更低。

政府當局

12. 何承天議員要求澄清，政府當局有否就機電工

程營運基金的收費水平與現時市價的比較，進行任何研

究。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沒有要

求私人顧問公司就現時的建議提供任何具體的報價。然

而，政府當局曾參考私營機構進行同類工程所涉及的成

本。關於該類成本的資料來源，保安局副局長及機電工

程署高級策劃工程師提及機電工程署於 1998年進行的顧
問研究，該項研究的範圍包括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及私營

機構收取顧問費用的水平。他們亦提到機電工程署就同

類工程的市價所取得的現有資料。應議員的要求，機電

工程署高級策劃工程師同意在會後向議員提供上述顧問

研究的有關結果。

13. 庫務局副局長應主席邀請扼要重述，根據自

1999年 8月 1日起分 3年實施的計劃，各政府部門將不再受
必須使用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服務的限制。自 2002年 8月 1
日起，機電工程營運基金競投政府服務時，亦必須與其

他私營服務提供者競爭。現時已有 9個政府部門可自行在
市場上向其他提供者採購所需的服務。庫務局副局長強

調，為顧及對機電工程署現有員工造成的影響，該計劃

須分階段實施。然而她指出，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成功投

得赤 角香港國際機場合約的例子，已證明其運作既具

效率，亦符合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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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4. 何鍾泰議員表示支持此項建議。他認為，倘機

電工程營運基金收取的費用與市場上的競爭者大致相

若，各政府部門便應將其服務判給營運基金，藉此保障

機電工程署員工的就業機會。為回應何鍾泰議員的關

注，政府當局會作出書面確認，表明機電工程營運基金

可否與其他服務提供者一同競投私營機構的服務。

15. 程介南議員提到，近期報章曾報道水警人員極

為關注雷達系統致癌威脅的問題。他要求當局提供資

料，說明擬設的雷達監察系統是否不會有該類威脅。

16. 機電工程署高級策劃工程師解釋，擬設的雷達

監察系統的作用，是在海事處數碼式船隻航行服務監察

系統於 2003年初投入服務後，負責接收該系統的原始數
據，然後再將數據傳送往西灣河水警總部。擬設的雷達

監察系統不會有雷達幅射的問題。

17. 為釋除水警人員對幅射威脅的疑慮，香港警務

處水警總區指揮官指出，警務處會再度要求專家提供專

家意見。劉千石議員詢問水警就幅射問題進行調查的最

新進展，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指揮官回覆時表示，待收

集一切所需的數據後，警務處會適當地作出跟進。他亦

表示，過往的研究已顯示，雷達幅射與癌症沒有直接關

係，但警務處會正視員工此方面的關注。

18. 呂明華議員詢問，當局有否就可能引致癌症的

雷達幅射採取任何防護措施。機電工程署高級策劃工程

師回覆時表示，國際幅射防護協會發出的指引已作出多

項規定，包括若干安全標準，以及操作人員和市民可承

受的雷達幅射水平的安全極限。

19. 李啟明議員察悉，數碼式系統的開放組合式設

計，容許該系統日後擴展。他詢問，海事處船隻航行服

務監察系統可否予以擴展，使其兼備擬設的雷達監察系

統的各項功能，成為該兩個部門共用的單一綜合雷達監

察系統。

20. 機電工程署高級策劃工程師回覆時表示，雖然

雷達監察系統依靠船隻航行服務監察系統提供原始的雷

達資料，但該兩個獨立系統均以本身的方式運作，以配

合海事處及水警不同的運作要求。委員亦察悉，開放組

合式設計的技術特點，主要為系統更換／提升而設，並

非為擴展其功能範圍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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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吳亮星議員表示支持此項建議，並詢問調派人

手操作新的雷達監察系統的情況。警務處水警總區指揮

官回應時確認，現有的系統目前由 8名警員負責操作，由
於新的雷達監察系統採用相同的操作程序，因此亦會由

8名人員操作。他更指出，水警人員必須接受職位調派，
執行警隊內不同職務。

22.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23. 會議於下午 3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2月 17日


